
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三条对业务招待费的税

前扣除做出了“税前打六折、不超千分之五”两条限制性要求，

这两条限制性要求不是择其一满足，而是必须同时满足。在此

观点下，就不会出现《刘文》所得出的结论了。以《刘文》所举例

子来分析，该企业业务招待费 100万元，按照规定首先只能保

证其中的 60万元有税前扣除的机会。同时，由于该企业的销

售收入总额为 5 000万元，因此业务招待费的扣除上限为 25

万元。两个条件同时满足，则该企业的业务招待费只能扣除 25

万元，需要进行 75万元的纳税调增。

一、业务招待费扣除标准的内涵

1. 按照发生额的60豫扣除。这是考虑到业务招待费是由

商业招待和个人消费混合而成的，其中个人消费的部分属于

非经营性支出，不应该税前扣除。但商业招待和个人消费之间

通常是难以划分的，国际上的处理办法一般是在两者之间人

为规定一个划分比例，如意大利规定业务招待费的30%属于

商业招待，可在税前扣除，加拿大为80%，美国、新西兰为50%，

我国规定为60豫。

2. 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（营业）收入的5译。在借鉴国际

上按照业务招待费的一定比例扣除的做法后，还存在一个问

题，就是成本费用的支出是为了获取一定的收入，而这些支出

一般不应超过收入，所以应该规定这些支出占收入的限制比

例，否则会出现利用业务招待费调节利润的情况。因此，结合

以前按销售收入比例限制扣除的经验，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

例》采取了两者相结合的做法：将业务招待费扣除比例规定为

发生额的60%，同时规定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（营业）收入

的5译。

二、业务招待费扣除标准的实际应用

业务招待费扣除标准在实际应用中，一般是先按照业务

招待费的60豫计算出“拟扣除额”（假设为X），然后比照按销售

收入的5译计算出的“最高扣除额”（假设为Y），确定应该调整

增加应纳税所得额的数值（假设为Z）。三者的关系是：当X臆

Y时，实际发生的业务招待费按X扣除，因此，Z=业务招待费原

X；当X跃Y时，从低按Y扣除，因此，Z=业务招待费原Y。

例：某企业当年发生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1

万元，销售收入100万元。则“拟扣除额”为0.6万元（1伊60%），

“最高扣除额”为0.5万元（100伊5译），不得扣除且应该调整增

加应纳税所得额0.5万元（1-0.5）。现列表说明不同销售收入

情况下的业务招待费扣除的计算：

不论什么情况下，业务招待费均按照“从低扣除”的原则，

不存在“模糊性”和可“从高扣除”的选择性，《刘文》中让“企业

按照孰惠原则任选一种”的计算方法是不能成立的。

三、业务招待费管理中需要注意的问题

1. 纳税人必须对其申报的业务招待费的真实性负责。纳

税人必须为其申报的业务招待费准备足够有效的证明材料，

尽管这些材料税务机关可能并不要求提供，但一旦要求提供

而纳税人无法提供时，纳税人将失去扣除权。需要说明的是，

此条款的实质在于保证业务招待费的真实性，有关凭证资料

只要能证明业务招待费的真实性即可，并不严格要求提供某

种特定凭证，这也为纳税人的经营管理留有一定的余地。

2. 企业支出的业务招待费必须是正常和必要的。这一规

定虽然没有定量指标，但有一般商业常规做参考。比如，企业

向无业务关系的特定范围人员赠送礼品，且不属于业务宣传

性质（业务宣传的礼品支出一般是随机的或与销售相关的），

则该项支出不能列入业务招待费。

3. 业务招待费支出一般要求与经营活动直接相关。由于

商业招待与个人消费之间的界限不好把握，所以一般情况下

必须证明业务招待与经营活动存在直接相关性。比如，因企业

销售业务的真实的商谈而发生的费用，企业必须有足够有效

的凭证证明相关性的陈述：费用金额、招待的时间和地点、商

业目的、企业与被招待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等。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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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业务招待费税前扣除标准辨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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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招待费扣除计算表 单位院万元

《财会月刊》（会计）2008年第 10期刊登了刘云、许振英两位同志所写的《企业业务招待费扣除计算》（以下简称《刘文》），对

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三条“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，按照发生额的 60豫扣除，但最高

不得超过当年销售（营业）收入的 5译”的规定进行了分析。不少热心读者纷纷来电来函畅谈了自己的观点，提出了不同的看

法，现撷取两位作者的观点综合成文以飨读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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